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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
112學年度第 1次空間分配委員會 

會議紀錄 

會議時間：112年 11月 8日(星期三)下午 13時 30分 

會議地點：三民校區行政大樓 3樓第 1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蕭副校長家孟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范雅淳組員 

出(列)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主席致詞：(略) 

壹、工作報告 

一、本校 112 學年度「空間分配委員會」經依本校空間分配要點第 2 條第 2 項

規定簽奉校長於 112年 8月 18日核准成立，蕭副校長家孟擔任召集人，各

位委員任期自 112年 8月 1日起至 113年 7月 31日止。 

二、本學年(112)調查本校六院暨全教會所屬教師研究室，空間使用詳如附件一。 

三、翰英樓 5105-1室原作為總務處出納組倉庫使用，自 112年 10月 23日起變

更為文書組主計憑證庫房使用。 

四、依據 111 學年度第 1 次空間分配委員會會議紀錄決議，國際事務處申請暫

時借用翰英樓 1至 2樓間之 5101-1室做為國際長行政辦公室，目前該空間

業已歸還原管理單位總務處做為副總務長室使用。 

五、依據 111 學年度第 2 次空間分配委員會會議紀錄決議，職涯及諮商輔導中

心實習與就業輔導組原於中正大樓 1樓 3104-1倉庫，業已歸還總務處並轉

由資產經營管理組做為消耗品存放與領用之空間使用。 

五、本次會議提案討論計 4案，由推廣部(2案)、智慧產業學院及老人服務事業

管理系提出申請空間使用案。 

貳、討論事項 

★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推廣部 

案由：推廣部申請使用中技大樓二樓 205 教室(H205)做為推廣部課程長期使

用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H205 原為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(以下簡稱研訓院)向本校租賃之

空間，其考量該空間使用率不高，且與其他向本校租用空間分屬不同

樓層管理不易，故於 112 年 3 月 27 日以書面向本校申請該空間僅租

用至 112 年 6 月 30 日止，目前業已歸還原管理單位總務處資產經營

管理組持續辦理招商活化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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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推廣部課程包含台中市勞工大學計畫、產業人才投資計畫、產業人才

培訓據點計畫、非學分班及學分專班等，因長期缺乏固定教室供課程

使用，爰申請長期使用 H205教室。 

三、 原管理單位-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：同意，但放置於該場域之設備財

產需一併移轉予使用單位。 

四、 圖示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決議： 

一、 商學院李院長在會議中表示 H205 原似乎為商學院空間，作為副院長

辦公室，為配合學校整體資產活化規劃，商學院提供 H205、H302、

H314、H315、H316空間由學校出租給研訓院，並由總務處接續辦理活

化管理業務，及 H205 現已無繼續出租，該空間應歸還予商學院，考

量目前推廣部有使用需求，仍尊重委員會決議。 

二、 惟，經查，101年 9月 27日本校第二綜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(中技大

樓)使用、接管職掌分工會議紀錄，略以：「中技大樓原則 2F-3F由學

校調配管理，並同意商學院如因排課需要，可協調教務處納入普通教

室上課使用，另為因應商學院辦公及管理需求，2F之 H206貴賓室(兼

作教室休息室)撥予商學院管理使用」；另依據 103年 9月 24日本校

場地出租點交紀錄，是時，H206原為商學院副院長室，由學校出租予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青年職涯發展中心；及依據本校空間

分配委員會 106年度第一次會議紀錄第十五案說明三，是時，中技大



3 
 

樓 H205為本校校友會租用、H302為休閒系專業教室，及 H314、H315、

H316為推廣部使用之普通教室。 

三、 綜上，中技大樓 H206原為商學院空間，作為副院長辦公室，H205則

原非商學院空間。茲為考量學校整體空間規劃，本案原則同意僅短期

借用 H205給推廣部使用，借用期間至研訓院合約期滿為止(至 114年

10 月 4 日止)，並將目前隸屬於 H205 之所有財產一併移轉予推廣部

使用及管理；待研訓院合約期滿時，H205 及其他研訓院租賃空間

(H302、H314、H315、H316)，一併歸還予總務處，納入學校整體空間

規劃。 

★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推廣部 

案由：推廣部申請提早歸還育成中心 1樓空間(G101)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推廣部原擬與語文學院教師合作開設多元豐富的相關課程，據此商借

育成中心 1樓。因現階段課程場域的使用仍在中技大樓居多，考量長

期資源運用、配置及管理，爰申請提早歸還育成中心 1樓。 

二、 原管理單位-智慧產業學院之意見：暫無規劃使用育成中心1樓空間，

建議歸還學校，由總務處統籌管理。 

三、 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意見：依據 110 學年度第 2 次空間分配委員

會會議紀錄，推廣部申請借用育成中心 1樓自 111年 5月 25日至 113

年 7 月 31 日止做為課程推廣服務據點，此次申請提早歸還，應歸還

予該空間之原管理單位-智慧產業學院。 

決議：同意推廣部提早將育成中心 1 樓歸還予智慧產業學院管理，但倘未來

學校因應校務發展需要收回使用時，包含其他樓層，須無條件歸還予學

校使用。 

★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智慧產業學院 

案由：智慧產業學院申請資訊大樓 2117作為專業研討室空間使用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智慧產業學院所屬之系所因師生教學空間不足，申請資訊大樓 2117

空間使用權，作為專業研討室空間使用。 

二、 原管理單位-總務處之意見：同意，資訊大樓 2117現作為副總務長辦

公室，為供智慧產業學院教學空間需要，將另覓適當空間(翰英樓

5101-1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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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圖示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★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

案由：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申請民生校區仁愛樓軍械庫房(R114)作為學生討

論、自學及開會之空間使用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為增加學生專題討論空間、學生課餘時間自學，及系學會討論、開會

等使用需要，爰申請民生校區仁愛樓軍械庫房空間(R114)。 

二、 原管理單位-軍訓室之意見：同意轉由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管理。 

三、 圖示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參、臨時動議 

★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空間分配委員會 

案由：建請校務發展委員會之校園空間規劃組進行全校空間通盤檢討，提請

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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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一、 建議校務發展委員會之校園空間規劃組，針對全校空間進行全面性通

盤檢討，就教學及行政各單位需求比例，訂出一個基準，進行空間規

劃。 

二、 承上，為利校務發展委員會之校園空間規劃組討論，請總務處先盤點

各院空間使用現況(包含空間比、人數比、班級比等)，彙整並進行專

案報告取得共識。 

三、 俟校務發展委員會空間規劃後，再由本空間分配委員會來執行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肆、散會：下午 2時 40分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